
 

             社團法人高雄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簡介 

        

壹、沿革: 

本會於民國 54年 8月 18日以「台灣省高雄市護士公會」於高雄市政府社會

局立案，民國 68 年 7 月 1 日高雄市改制為院轄市，公會因而改組易名為「高雄

市護士公會」，於民國 78 年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聯

會)成立加入全聯會，第三次更名為「高雄市護理師護士公會」；民國 91年 11月

26日本會第四次易名為「社團法人高雄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貳、宗旨： 

本會以連絡會員感情，增進會員福利，維護會員權益，圖謀護理專業之發展，

並促進國民健康及社會服務為宗旨。 

參、任務： 

一、健全及發展公會組織。 

二、維護及增進護理人員共同權益。 

三、發揚護理倫理，提昇護理服務之品質。 

四、輔導與革新護理業務及調處護理業務糾紛。 

五、探討護理業務相關問題，研擬具體意見提供有關機關參辦。 

六、協助維護國民健康與社會福利事項。 



七、協助政府推行法令及建議興革事項。 

八、接受機關、團體或護理人員對護理業務之委託與諮詢事項。 

九、 促進與國際護理或其他醫事團體之聯繫合作與交流事項。 

十、護理刊物之發行事項。 

十一、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辦理之事項。 

肆、組織系統圖 

 



伍、理事會各委員會工作小組工作任務 

一、護理研究發展委員會 

1.護理學術之推動。 

2.刊物之發行。 

3.護理人員在職教育之辦理。 

二、護政法制委員會 

1.探討護理界現行制度及現存問題,研擬解決方案，提理監事會議決送全

聯會協調解決。 

2.參與護政法制相關會議，爭取護理人員權益。 

3.對有關機關函囑查明事項，提供諮詢與釋疑。 

4.對護理執業爭議事項，提供諮詢與協處。 

三、護理服務推展委員會 

1.推展護理服務。 

2.行銷護理專業。 

四、會員福祉委員會 

1.會員關懷與福祉之爭取。 

2.會員休閒及節慶活動之辦理。 

3.促進會員身心健康之發展。 

4.會員共同權益之維護與增進。 

五、財務委員會 

1.預(決)算之審核、稽核及執行。 

2.查核各類財務報表。 

3.財產管理。 

4.提供財務分析及建議。 

5.編列下年度收支預算。 

6.其他相關事宜。 

六、長期照護推動工作小組 



1.配合全聯會參與長期照顧相關法規訂定及會議，爭取長期照護護理人員

工作權益。 

2.辦理長期照護標竿學習。 

3.辦理長期照護護理人員教育訓練。 

4.提供長期照護相關資訊。 

陸、會員分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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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14,375 3,645 3,126 2,667 2,693 957 169 649 469 

% 100 25.4 21.8 18.6 18.7 6.7 1.2 4.5 3.3 

柒、本會 Logo & 木棉花瓣象徵的意義 

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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